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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代理报关企业的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总署令
（第52号）

现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代理报关企业的管理规定》，自1995年9月1日起实施。

署长　钱冠林

一九九五年七月六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代理报关企业的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代理报关企业的监督管理，规范报关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代理报关企业，系指经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运输工具代理等业务，并接受委托代办进出口货物的报关纳税等事宜，依照本规定履行代理报关注册登记手续的境内法人。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代理报关企业的报关资格审定和报关注册登记的主管机关。

第四条 代理报关企业在接受委托办理报关纳税等事宜时，应遵守《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并对所报货物的品名、规格、价格、数量及其他应报各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章　资格审定及注册登记
第五条 企业申请代理报关注册登记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经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运输工具代理业务；

（二）注册资本人民币１５０万元以上；

（三）交纳风险担保金人民币２０万元；

（四）海关认为需具备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代理报关企业所在地海关根据企业提交的《代理报关企业报关注册登记申请书》及以下文件正本（或影印件），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核发《代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证书》：

（一）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经营国际货运代理、国际运输工具代理业务的文件；

（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

（三）财会管理制度、帐册设置情况；

（四）验资报告及开户银行帐号；

（五）法定代表人、报关业务负责人和拟任报关员的姓名、联系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

（六）海关认为需提交的其他文件。

企业在获得《代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证书》后，始得开展代理报关业务。

第七条 报关企业法定代表人、报关业务负责人、报关员印章（或签字）和报关专用章应在海关备案。

第三章　年审和变更登记
第八条 海关对代理报关企业实行年审制度。代理报关企业应在每年３月３１日以前向所在地海关提交上一年度的“年审报告书”，办理年审。已取得异地报关备案资格的，凭主管地海关年审合格记录到备案海关办理年审。

“年审报告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年报关业务量及业务情况分析，报关差错及其原因，遵守海关各项有关规定的情况及自我评估，经营管理等情况。

办理注册登记不满一年的，本年度可不参加年审。

第九条 代理报关企业如有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企业性质或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及其他已在海关注册登记内容的，均应事先以书面形式报请所在地海关核准。

第十条 代理报关企业解散、破产时应以书面形式报告所在地海关，在办结清算手续后，由海关撤销注册登记证书，并退还风险担保金。

第四章　报关行为规则
第十一条 代理报关企业应在所在关区各口岸办理报关纳税等事宜。特殊情况，经所在地上级海关商异地海关同意，报海关总署核准，方可在异地办理报关业务。

第十二条 代理报关企业只能接受有权进出口货物单位的委托，办理本企业承揽、承运货物的报关纳税等事宜。

第十三条 代理报关企业在报关时，必须向海关出示下列文件：

（一）本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的授权办理本次报关纳税等事宜的责任授权书；

（二）承揽、承运进出口货物的协议书；

（三）委托人的报关委托书。委托书应载明委托人和被委托人双方的名称、海关注册登记编码、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以及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限，双方责任等内容，并加盖双方公章。

第十四条 代理报关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出让其名义供他人办理进出口货物报关纳税等事宜。

第十五条 代理报关企业应按海关规定聘用报关员，并对报关员的报关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代理报关企业应依海关对进出口企业财务帐册及营业报表的要求建立帐册和报关营业记录。真实、正确、完整地记录其受托办理报关纳税等事宜的所有活动。在海关规定的年限内完整保留委托单位提供的各种单证、票据、函电，并接受海关稽查。

代理报关企业应按海关要求协助海关与委托人联系，提供委托人与报关纳税等有关的文字记录资料。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代理报关企业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海关暂停其６个月以内报关权：

（一）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

（二）对报关员管理不严，多人次被取消报关员资格的；

（三）拖欠税款或不履行纳税义务的；

（四）经海关年审不合格或未经海关同意延迟参加年审的；

（五）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的；

（六）因其他原因需暂停报关权的。

第十八条 代理报关企业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海关取消其报关权，并按本规定第十条办理有关手续：

（一）原有情况发生变化，已不具备本规定第五条所列条件的；

（二）有本规定第十七条情事之一，情节严重的；

（三）有走私行为的；

（四）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

（五）有其他原因需取消报关权的。

第十九条 代理报关企业因被海关暂停或取消报关权所发生的与委托人之间的经济纠纷，责任自负。

第二十条 代理报关企业在办理报关纳税等事宜中，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为的，除按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处理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规定处理，并追究法定代表人的法律责任。

代理报关企业在海关规定期限内不履行海关补税和处罚决定的，海关除依法追缴和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外，可直接从风险担保金中扣缴。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代理报关企业依本规定申请注册登记等，应按海关规定交纳手续费和工本费。

第二十二条 经营国际邮递、进出境快件业务的企业，其代理报关资格，按海关其他有关规定审定，比照本规定进行报关注册登记和管理。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起实施。

附件：

１．《代理报关企业报关注册登记申请书》（略）

２．《代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证书》（略）

３．《代理报关企业报关备案申请书》（略）

４．《代理报关企业报关备案证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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